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档案局
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档案局(馆)：

现将《威海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档案局

2017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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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（以下简称社保业务

档案）管理，确保社保业务档案真实、完整和安全，充分发挥档

案的服务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 3号）和

《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31599—2015）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保业务档案，是指在办理养老、医疗、

失业、工伤、生育等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，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

用价值的专业性文字材料、电子文档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载体的

历史记录。

业务档案分为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两种。纸质档案包括业务

经办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、证据、依据、发票等纸质材料；电子

档案包括与纸质档案对应生成的影像资料和独立生成的各类业务

数据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（以下简称经

办机构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基

层平台）和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单位（以下简称定点服务单位）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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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档案的形成、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和档案的保管、统计、利用等

工作。

经办机构包括：市及各区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。

基层平台包括：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（以下简称

社保所）、社区及行政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站（以下简称服

务站）。

定点服务单位包括：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和相关商

业保险公司等。

第四条 各级经办机构应将社保业务档案工作纳入本单位工

作计划和发展规划，所需业务经费应予保障。在档案收集、整理、

保管保护和利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，应按有关规定给予

表彰奖励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

第五条 全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社保业务档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各级档案行政管理

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保业务档案工作的指导，并接受同级经

办机构移交的档案。

各级经办机构和基层平台负责本机构或本平台社保业务档案

的管理工作，并接受上级业务部门、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

政部门、档案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。

第六条 市及区市经办机构应建立综合档案室，配备相对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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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满足工作需要的专职档案工作人员；内设各科室应确定 1名

兼职档案工作人员，负责本科室社保业务档案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

立卷和移交等工作。同时，应建立健全社保业务档案收集、整理、

立卷、归档、保管、利用、移交、鉴定、销毁、保密等管理工作

制度，认真落实管理规定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社保业务档案及

时收集、妥善保管、有序存放，严防毁损、遗失和泄密。

第七条 各基层平台及定点服务单位应按照档案管理有关

规定，及时对社保业务纸质档案进行分类、整理、保管并定期交

由区市经办机构集中保存。同时，应建立健全社保业务档案收集、

整理、移交、保密等工作制度。

第三章 收集与流转

第八条 各级经办机构和基层平台形成的社保业务纸质档

案由市及区市经办机构统一保存，电子档案由市级经办机构统一

保存。

第九条 各级经办机构和基层平台办理业务时，不受行政区

划限制，根据职责授权，受理市域内相关业务。本着“谁受理谁

收集、谁收集谁影像化”的原则，非本参保地业务的原始纸质档

案，由受理地经办机构或基层平台扫描影像化后按规定归档；电

子影像直接保存到全市档案数据库形成电子档案。参保地经办机

构在信息系统中对电子材料进行审核。

各基层平台及定点服务单位应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，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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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所在区市经办机构移交纸质业务档案。

第四章 整理与归档

第十条 社保业务纸质档案按《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

范》（GB/T31599—2015）规定整理；社保基金收款和支付凭证、

账簿、报表材料应按财政部、国家档案局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

（财会字〔1998〕32 号）规定整理；社保电子档案按照《电子

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》（GB/T18894-2002）和《纸质档案数字化

技术规范》（DA/T31-2005）整理。

第十一条 社保业务档案材料按“件”装订，按照“年度—

业务类别—业务环节”及保存期限分类整理、立卷，定期逐级移

交综合档案室归档。综合档案室应按照工作流程、业务类型验收

案卷整理质量，对符合归档要求的案卷，及时分类整理、入库上

架管理;对不符合归档要求的案卷，由责任科室兼职档案工作人

员限期整改后再行移交。

第十二条 经办机构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复印机、扫描仪、

刻录机、计算机、打印机等适应档案现代化管理的技术设备，开

展社保业务档案数字化处理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社保业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种，

定期分为 10年、30年、50年、100年。各种社保业务档案的具

体保管期限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社保业务档案整理归档使用市经办机构统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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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档案装具和印章。

第五章 保管与利用

第十五条 社保业务档案应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专用库房

保管，专用库房应配备防盗门（窗）、档案柜（密集架）、温（湿）

度计、除湿机、空调、吸尘器、灭火器等设施设备，符合防火、

防盗、防潮、防光、防鼠、防虫、防磁、防尘、防高温等安全要

求。

第十六条 库房档案应按照分类顺序排列，柜内档案按照从

上到下、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，档案柜（密集架）按照从左到右

顺序编制柜（列）号，并绘制档案存放示意图及档案柜存放索引，

方便查找利用。

第十七条 社保经办机构应建立档案全宗卷，卷内应包括全

宗介绍、组织机构沿革、分类方案、档案整理说明、归档范围与

保管期限表、档案录入规则、单位简称表、档案交接凭证、鉴定

报告、销毁清册等；建立档案统计台帐，记录档案人员、档案接

收、档案数量、档案设备等情况。

第十八条 经办机构和基层平台等依法为参保单位和参保

个人提供档案信息查阅服务。

第十九条 查阅档案实行登记和申请制度。查阅时，应严格

审查其身份证件和查阅目的，填写档案查阅登记表。单位和个人

查阅档案，需经同意后方可查阅，未经批准，任何人不得复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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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阅档案资料。

第六章 鉴定 销毁与移交

第二十条 经办机构应对保管期满的档案进行鉴定。鉴定小

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有关人员、经办机构相关负责

人、业务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组成。鉴定工作由鉴定小组负责。

鉴定中如发现保管期限划分太短，有必要继续保存的，应当重新

确定保管期限。鉴定工作结束后应撰写鉴定报告，报同级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一条 经办机构对经鉴定可以销毁的档案，应编制销

毁清册，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,并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、档案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销毁。销毁档案应有 2人

以上现场监督，并在保密局指定地点销毁。监督人员要在销毁清

册上签名并注明销毁时间、地点和方式。未经鉴定和批准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销毁档案。销毁清册和鉴定报告放入全宗卷

永久保存。

第二十二条 经办机构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，将永久保存

的社保业务档案定期向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移交。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三条 经办机构和基层平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

限期改正，造成损失的，责令赔偿损失并对直接负责的工作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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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情节严重构成

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规定移交档案的；

（二）伪造、篡改、隐匿档案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；

（三）玩忽职守，造成档案遗失、毁损的；

（四）违规提供、抄录、复印档案，泄露用人单位或者个人

信息的；

（五）违反社保业务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法律、法规的其他

行为。

第二十四条 参保单位和个人、定点服务单位如有违法行为

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或处罚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威海

市档案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2年 12月 31日。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,以本办法为准。

根据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继续执行《转发省劳

动保障厅<关于当前养老保险工作中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>

的通知》等文件的通知，本文件有效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。


